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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采购合同

合同编号：

甲方：通辽市民政局

地址：通辽市行政中心 1号楼 2楼

乙方：内蒙古康轩养老服务有限公司

地址：内蒙古通辽碧桂园上河郡小区商业街 6号楼

甲乙双方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等相关法律法规、

规范性文件以及 2025年特殊困难老年人能力评估 项目

TLSZC-C-F-250052 的中标（成交）结果、磋商文件、投标（响应）

文件等文件的相关内容，经平等自愿协商一致，就如下合同条款达成

一致意见。

一、乙方向甲方提供的服务内容

（一）根据磋商文件及中标（成交）结果公告，乙方向甲方提供

的服务内容如下：2025 年特殊困难老年人能力评估（开鲁县、扎鲁

特旗、霍林郭勒市）。

（二）服务项目名称、服务具体内容、服务方式、服务要求、服

务成果及与之相关的货物等详细内容，见合同附件——服务清单。

二、乙方服务成果的交付时间、地点

（一）服务期限：合同签订之日起 60日历天

（二）服务成果的交付时间：2025年 10月 8日。

（三）服务地点：通辽市开鲁县、扎鲁特旗、霍林郭勒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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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乙方代表及联系电话：

联系人：吴树果 联系电话：17647556119

（五）甲方代表及联系电话：

联系人：张志坚 联系电话：13948549437

三、乙方提供服务成果的质量

（一）乙方提供的服务应同时满足：

1.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对服务质量的要求；

2.符合甲方招标（磋商、谈判）文件对服务的质量要求；

3.符合乙方在投标（响应）文件中或磋商、谈判过程中对服务质

量作出的书面承诺、声明或保证。上述质量要求作为甲方对乙方服务

质量的验收依据。

（二）乙方应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、招标（磋

商、谈判）文件的相关要求、投标（响应）文件及乙方承诺、声明或

保证，向甲方提供相应的服务质量证明文件。

四、乙方服务成果的交付方式及载体

乙方交付服务成果方式及载体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

件的要求，并符合甲方招标（磋商、谈判）文件的要求、乙方在投标

（响应）文件中对服务成果交付方式及载体作出的承诺。

五、甲方对乙方服务的监督

甲方对乙方提供的服务有权进行监督，当乙方服务质量、服务内

容不符合约定时，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及时进行整改，对乙方拒不改正

或整改不到位的，甲方有权随时解除合同，且乙方应当向甲方支付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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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总价款 20%的违约金。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的，甲方还有权

要求乙方赔偿甲方的经济损失。

六、合同金额

在乙方提供完全符合合同要求的服务的前提下，本合同总金额为

480,000.00元（小写）肆拾捌万元整（大写）。

七、付款时间及条件

（一）付款时间及金额：合同签订后，原则上甲方自收到乙方开

具增值税普通发票后 10个工作日内预付合同金额的 50%款项，即

240,000.00元。剩余款项待项目实施完毕验收合格且甲方收到乙方开

具增值税普通发票后一次性付清所有款项。

（二）付款条件：合同签订后甲方收到乙方开具的增值税普通发

票和项目实施完毕验收合格且甲方收到乙方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。

（三）乙方账户信息

乙方名称：内蒙古康轩养老服务有限公司

开户银行：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

银行账号：0609058709200077077

八、知识产权

乙方应保证其提供的服务及服务成果的全部及部分，均不存在侵

犯第三方知识产权的情形，其服务成果的所有权由甲方享有。否则，

乙方应向甲方承担违约责任及赔偿由此给甲方造成的名誉及经济损

失。

九、违约条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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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甲方没有正当理由逾期支付合同款项的，每延期一日，甲

方应按照逾期支付金额 万分之五 承担违约责任。延期达到 30

日，乙方有权解除合同，并要求甲方赔偿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。

（二）甲方存在其他违反本合同的行为，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；

违约金为本合同价款的 20%，违约金不足以赔偿乙方损失的，乙方有

权要求甲方赔偿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。

（三）乙方逾期提供服务成果的，每延期一日，乙方应按照合同

总金额的 万分之五 承担违约责任。延期达到 30 日，甲方有权解

除合同，拒付延期部分的相应服务款项，并要求乙方赔偿甲方的经济

损失。

（四）乙方交付的服务不符合质量要求，或其服务成果存在侵权

行为的，甲方有权解除合同，并要求乙方支付合同总金额 20% 的

违约金，违约金不足以赔偿甲方损失的，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赔偿经济

损失。

（五）乙方在参与本项目采购活动过程中，如存在提供虚假承诺、

证明、串通投标等违法违规行为，除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外，甲方有

权解除合同，并要求乙方承担合同总金额 20% 的违约金，违约金

不足以赔偿甲方损失的，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赔偿经济损失。

（六）乙方存在其他违反本合同的行为，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；

违约金为合同总价款的 20%，违约金不足以赔偿甲方损失的，甲方有

权要求乙方赔偿经济损失。

十、不可抗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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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不可抗力致使一方不能及时或完全履行合同的，应及时通知另

一方，双方互不承担责任，并在 7 天内提供有关不可抗力的相关

证明。合同未履行部分是否继续履行、如何履行等问题，由双方协商

解决。

十一、争议的解决方式

合同发生纠纷时，双方应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，可以采用下列方

式解决：

（一）提交 科尔沁区仲裁委员会仲裁。

（二）向科尔沁区 人民法院起诉。

十二、合同保存

合同文本一式 5 份，采购单位、中标（成交）供应商、采购代

理机构各执一份。合同文本保存期限为从采购结束之日起至少保存十

五年。

十三、合同附件

本合同所附下列文件是构成本合同不可分割的部分，与本合同具

有同等法律效力：

1、服务清单（双方应盖章确认）

2、乙方出具的报价单（函）

3、中标（成交）结果公告及中标（成交）通知书

4、甲方招标（磋商、谈判）文件

5、乙方投标（响应）文件

6、甲乙双方商定的其他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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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四、双方约定的其他事宜

信息资料。乙方对甲方提供的信息资料负有保密义务，未经甲方

同意，不得向项目无关单位和个人提供有关资料。如发生上述情况，

甲方有权索赔。

十五、合同未尽事宜，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是合同的组

成部分。

十六、本合同由甲乙双方盖章生效。

甲方名称（章）：通辽市民政局

甲方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年 月 日

乙方名称（章）：内蒙古康轩养老服务有限公司

乙方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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